
運動 i 臺灣計畫﹝運動城市推展專案﹞﹝鄉鎮市區運動嘉年華活動﹞ 

111年苗栗市【樂活盃】木球嘉年華活動競賽規程 

一、宗    旨： 

(一)為鼓勵國人走出戶外，發展地方特色運動，推動由國人發明的新興休閒運 

    動--木球，提昇國民生活品質建立友好關係。 

(二)選拔代表苗栗縣參加 111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種類競賽之優秀選手及教練(第 

    一階段選拔)。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苗栗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苗栗市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苗栗縣體育會木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苗栗縣立體育場、苗栗縣體育會、大倫國中、頭屋國中 

六、贊助單位： 

七、比賽時間：111年 4月 9日(星期六)上午 07:30起。 

八、比賽地點：苗栗縣立體育場(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經國路 4段 79號 )  

九、比賽組別： 

  1.長青男子組、女子組(65歲以上者) 

  2.社會男子組、女子組 

  3.苗栗縣國中男子組、苗栗縣國中女子組 

  4.苗栗縣國小男子組、苗栗縣國小女子組 

    以上參賽人數為 250 人額滿即停止報名。 

十、參加資格： 

  1.凡公私立學校及社區民眾愛好木球團體均可報名參加，不能跨只能擇一 

    項報名參加。 

  2.年滿 65歲者，得報名長青組(民國 46年 4 月 9日以前出生者) 。 

十一、報名辦法： 

  1.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1年 4月 1日止(以郵戳為憑)填妥報名表後擇 

           一選擇報名程序。 

 (1)紙本:寄至 360苗栗市玉清里育英街 82號 彭富雄老師收即可。 

 (2)E-Mail:寄至 ello12055@yahoo.com.tw 信箱即可。 

 (3)LINE: 彭富雄 ID:0931546287 

  2.報名費用個人 100元，苗栗縣籍民眾及學生免費。 

  3.報名資訊請洽：彭富雄老師  電話：0931546287 

十二、比賽制度： 

  1.社會組、長青組及苗栗縣國中組進行 24球道成績(同桿比桿，以第二輪低 

    桿道數多的為勝)；苗栗縣國小組進行 12道比賽成績 (同桿比桿，低桿道 

    數多的為勝) 

  2.團體第一輪取各隊桿數低者 4名後加總成績計算，若兩隊積分相同時，以 

    該隊個人最低桿者為勝，以此類推。 

十三、比賽規則： 

  1.採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最近頒訂之規則實施。 

  2.競賽規定: 

 (1)因賽程需要，大會得視情況調整比賽場地，不得異議。 



 (2)非當場比賽之球員不得進入場內，比賽結束之球員應迅速離開球場。 

 (3)球員應該在比賽前 20 分鐘到場檢錄，若比賽球員超過 5分鐘或拒絕出賽 

      時，可判定取消該球員比賽資格。 

 (4)球員出賽時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以備查驗。球員如未能參與排定之場 

    次比賽，非經大會核可更換場次者，該球員之成績不予計算。 

 (5)球員應遵守大會規定，服從裁判。違者裁判有權停止其比賽資格。 

 (6)比賽發生規則或競賽規程中無明文規定之爭議時，由大會裁判長裁決之。 

 (7)球員出賽時，應著運動休閒服及運動鞋，違者大會有權停止其比賽資格。 

 (8)比賽之球員請自備球具及雨衣(雨天照常舉行)。 

 (9)比賽當中禁止隨意跳道，每球道最高 10桿即停止。 

十四、領隊會議：111年 4月 9日(六)上午 07:00  

十五、獎勵： 

  1.凡參加比賽由大會提供午餐、飲用水；雨具及球具請自備。 

  2.團體組取前 4名頒發獎盃及獎品。 

  3.社會男子組個人取前 10名頒發獎牌及獎金。 

  4.社會女子組個人取前 10名頒發獎牌及獎金。 

  5.長青男子組個人取前 8名頒發獎牌及獎金。 

  6.長青女子組個人取前 6名頒發獎牌及獎金。 

  7.苗栗縣國中男子組個人取前 6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 

  8.苗栗縣國中女子組個人取前 6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 

  9.苗栗縣國小男子組個人取前 6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 

 10.苗栗縣國小女子組個人取前 6名頒發獎牌、獎狀及獎品。 

 11.一桿過門獎頒發獎金 100元。 

 12.獎金分配： 
111年苗栗市【樂活盃】木球嘉年華活動賽  獎金分配表 

組別 社男組 社女組 長青男 長青女 

第1名 2500 2000 1200 800 

第2名 2000 1200 800 600 

第3名 1200 800 600 500 

第4名 800 600 500 400 

第5名 600 500 400 300 

第6名 500 400 300 300 

第7名 400 300 300 --- 

第8名 300 300 300 --- 

第 9名 300 300 --- --- 

第 10名 300 300 --- --- 

十六、申訴： 

  1.申訴時必需在比賽中由球員口頭提出請裁判處理。 

  2.抗議時必需在比賽後 30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向大會提出,並繳交保 

    證金三千元,逾時不受理,如抗議事實成立,退回保證金,否則予以沒收。 

十七、苗栗縣選拔優秀選手及教練代表參加 111 年全民運動會木球種類競賽之 

    辦法： 



(一)參選規定：符合 111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及競賽技術手冊規定的選 

    手均可參加選拔。 

(二)戶籍規定：凡設籍本縣內連續滿三年以上者，其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會註 

    冊截止日(即 108年 6 月 24日以前設籍者）為準。 

(三)年齡規定：依各種類運動競賽技術手冊規定辦理，凡未滿 20 歲之選手， 

    應取得其監護人事前同意，並配合大會報名時須提繳個人資料授權同意書 

    之法定帶領人簽名，同意參賽。 

(四)代表名額：以二階段計 48球道選出男、女選手正取各 16名列為 111年全

民運動會苗栗縣代表隊選手。另備取男、女子組選手各 3名，列為備取選手之

用。 

(五)選拔規定：選拔分二階段進行。 

1.第一階段，以參加 111 年 4月 9日苗栗市樂活盃木球嘉年華活動，並完成 24 

  道桿數評定成績。 

2.第二階段，以參加 111 年 6月 11日 111年度縣長盃木球錦標賽，並完成 24 

  道桿數評定成績。 

3.最終以完成二階段 48道總桿數評定成績，排定名次。若成績相同時，以第二 

  階段 24球道獲低桿數多者為勝。 

十八、預期效益： 

   (一)預估參加人數達 250人，吸引觀賞人數 150人，增加參與運動團隊。 

   (二)帶動國人共同參與運動，宣導樂活運動風氣。 

十九：活動聯絡人：彭富雄  手機：0931-546287 

 

 

 

 

 

 

 

 

 

 

 

 

 

 

 

 

 

 

 



運動 i 臺灣計畫﹝運動城市推展專案﹞﹝鄉鎮市區運動嘉年華活動﹞

111年苗栗市【樂活盃】木球嘉年華活動   報名表 

 組別區分（✓）：□長青男子組□長青女子組□社會男子組□社會女子組 

               □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國小男子組□國小女子組 

單位名稱  

領 隊  教練  管理  

聯絡人  電話  行動  

地 址  傳真  

電子信箱  

NO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組別 餐食 

1      □葷□素 

2      □葷□素 

3      □葷□素 

4      □葷□素 

5      □葷□素 

6      □葷□素 

7      □葷□素 

8      □葷□素 

9      □葷□素 

10      □葷□素 

11      □葷□素 

12      □葷□素 

13      □葷□素 

14      □葷□素 

15      □葷□素 

16      □葷□素 

17      □葷□素 

18      □葷□素 

19      □葷□素 

20      □葷□素 

 


